
关于工银瑞信添祥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1月4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工银瑞信添祥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添祥一年定开债券

00600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
法律文件等。

增聘基金经理

尹珂嘉

何秀红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登记

尹珂嘉

2023年11月3日

6年

6年

2017年加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担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
否

是

-
中国

硕士研究生

是

基金名称

-
任职日期

-
离任日期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4日

关于工银瑞信聚福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1月4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工银瑞信聚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聚福混合

00594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
法律文件等。

解聘基金经理

李敏

李昱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李昱

根据公司工作安排和人员配置状况

2023年11月3日

继续担任工银瑞信新生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工银瑞信高质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是

否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4日

关于工银瑞信平衡回报6个月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1月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工银瑞信平衡回报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平衡回报6个月持有期债券

012740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
法律文件等。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刘子豪

张洋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
册/登记

刘子豪

2023年11月3日

4年

4年

曾任华兴证券量化研究员；2022年加入工银瑞信，现任指数及量化投资部基金
经理。

基金主代码

010668

否

是

-
中国

硕士研究生

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优选对冲策略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3年4月12日

离任日期

-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张洋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和人员配置状况

2023年11月3日

继续担任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工银瑞信新得益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新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成长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聚和一年定期
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聚利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
银瑞信聚润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民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

否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4日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更新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提示性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关于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管理规定》、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XBRL第5号〈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更

新旗下15只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本公司旗下15只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全文于2023年11月04日在本公司网

站www.jysa99.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

查阅。具体证券投资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基金名单

金元顺安宝石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金通宝货币市场基金

金元顺安桉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金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泓丰纯债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自2020年09月01日起，投资者购入基金时，应阅读并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是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摘要文件。本公司编制并披露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后，将不再编制基金招募说明书摘要。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66-0666）咨询。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本公司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

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托

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04日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更新

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的更新

招募说明书全文于2023年11月04日在本公司网站www.jysa99.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

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666-0666）咨询。具体证券投资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基金名单

金元顺安宝石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金通宝货币市场基金

金元顺安桉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金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泓丰纯债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04日

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9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635,000,000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8.0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24,45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82,077,181.9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42,372,818.01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618号)，证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2023年10月
24日收到扣除承销保荐费用的募集资金为5,051,556,839.62元。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
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公
司及下属4家募投项目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施专户管理，并
分别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以下简称“《监
管协议》”）。《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开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及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有利于规范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和使用，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截至2023年10月24日，公司及下属4家募投项目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户名

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华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南京铧福置业
有限公司

广东湛蓝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
司

绍兴铧越置业
有限公司

合计

开户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
区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
莲花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
湾仔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香洲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海滨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
粤海路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市拱
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
湾仔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市新
街口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湛江市南
桥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分行
营业部

/

协 议 签 订 银
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横 琴 粤 澳 深
度 合 作 区 分
行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海分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海分行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 海 香
洲支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 海 市
分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海分行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
海 市 拱 北 支
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海分行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市分行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湛
江 市 赤 坎 支
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绍
兴分行

/

账号

399050100100070360

8110901011801660295

741945819777

44350201040039141

44050164863500002428

444000922013001210708

944004010004323881

741942662998

932006010183076682

944008010004323879

85010078801600001281

/

专户用途

郑州华发峰景
花园项目、南
京 燕 子 矶G82 项目、湛
江华发新城市
南（北）花园项
目、绍兴金融
活力城项目及
公司补充流动
资金

郑州华发峰景
花园项目

南 京 燕 子 矶G82项目

湛江华发新城
市南（北）花园
项目

绍兴金融活力
城项目

/

存放金额（人民
币万元）

120,000.00

70,000.00

55,000.00

80,000.00

80,000.00

60,000.00

40,155.683962

0

0

0

0

505,155.683962
注：1、上述账户余额为仅扣除本次发行的保荐、承销费后的金额；2、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部

分账户《监管协议》的签约主体为开户行的上级支行或上级分行。
三、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及主要内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公司及下属4家募投项目

公司（以下合称“甲方”）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机构（以下简称“乙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丙方”）于近日签署《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投向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
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朱垚鹏、解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一次性或者发行日期后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
式及/或邮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0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情
况、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635,000,000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8.0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24,45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82,077,181.9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42,372,818.01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618号)，证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2023年10月24日收到扣除承销保荐费用的募集资金为5,051,556,839.62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管理，并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
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二、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24,45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5,042,372,818.01元，少于原计划投入募投项目金额，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结合各募投项目
的情况，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项目名称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目

项目总投资

3,564,850,000.00
调整前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2
3
4
5
-

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项
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总计

4,856,309,500.00
15,000,000,000.00
19,093,670,000.00
1,500,000,000.00

44,014,829,500.00

1,350,000,000.00
750,000,000.0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6,000,000,000.00

1,142,372,818.01
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5,042,372,818.01

三、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影响
本次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系公司基于募集资金情况、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

需求情况，以及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的决策，本次调整不会对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造成实
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四、本次调整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3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

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局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是基于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募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做出的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是基于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募

投项目进展及资金需求做出的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
障募投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
司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核查意见》，认为：华发股份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是基于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募投项目进展及
资金需求做出的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
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调整募投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二三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1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发股份”）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1,181,790,621.24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
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635,000,000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8.0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24,45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82,077,181.9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42,372,818.01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618号)，证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2023年10月
24日收到扣除承销保荐费用的募集资金为5,051,556,839.62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管理，并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
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以及公司根

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结合各募投项目的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进行的调整，本次募集资金
计划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

项目名称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目

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项
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总计

项目总投资

3,564,850,000.00
4,856,309,500.00

15,000,000,000.00
19,093,670,000.00
1,500,000,000.00

44,014,829,500.00

调整前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350,000,000.00
750,000,000.0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6,000,000,000.00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142,372,818.01

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5,042,372,818.01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2023年10月3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3]0016252号）,具体情况如
下：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合 计

募投项目名称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目

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项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已预先投入资金

183,689,714.66
129,346,599.31

0
864,052,892.18

1,177,089,206.15

置换金额

183,689,714.66
129,346,599.31

0
864,052,892.18

1,177,089,206.15
（二）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 计

费用明细

承销及保荐费

审计验资费

律师费

登记托管费

印花税

信息披露和材料制作费

发行费总额（不含税）

74,402,594.34
2,655,660.37
2,641,509.43
484,433.96

1,260,908.43
632,075.46

82,077,181.99

自筹资金预先支付金额
（不含税）

1,509,433.96
792,452.83

1,849,056.60
484,433.96

0
66,037.74

4,701,415.09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不含税）

1,509,433.96
792,452.83

1,849,056.60
484,433.96

0
66,037.74

4,701,415.09
四、本次置换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3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募集资金1,181,790,621.24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监
事会和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局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符
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181,790,621.24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认为：华发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三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7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 11
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11月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以通讯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2、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3、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4、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及提
供股东借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5、以十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8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11月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23年11月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以通讯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2、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3、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4、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及提供
股东借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5、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四日

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2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

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
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次增资及借款事宜已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发股份”）第十届
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增资及借款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635,000,000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8.0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24,45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82,077,181.9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42,372,818.01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618号)，证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2023年10月
24日收到扣除承销保荐费用的募集资金为5,051,556,839.62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管理，并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
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二、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概况
根据《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以及公司根

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结合各募投项目的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进行的调整，本次募集资金
计划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

项目名称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目

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项
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总计

项目总投资

3,564,850,000.00
4,856,309,500.00

15,000,000,000.00
19,093,670,000.00
1,500,000,000.00

44,014,829,500.00

调整前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350,000,000.00
750,000,000.0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6,000,000,000.00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142,372,818.01

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5,042,372,818.01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进行增
资及提供股东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

项目名称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目

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
项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总计

项目公司

郑州华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南京铧福置业有限公司

广东湛蓝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绍兴铧越置业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
100
50
65

增资金额及借款金额
合计

900,000,000.00
1,142,372,818.01

0
1,500,000,000.00
3,542,372,818.01

注：1、增资前后持股比例不变；2、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仅对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提供股东借款，
不进行增资。

公司可按项目实际需求分批次进行上述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事项。具体事宜授权经营班子办
理。

三、本次增资及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郑州华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7XCEL4D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4日
法定代表人：吕旭东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南十三路与经开第十七大街交叉口东南角华发峰景花

园项目20号楼二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广告业务；会议会展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
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306,891.70万元，负债总额为 155,304.44万元，净资产为 151,

587.26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34万元，净利润-2,112.51万元。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369,336.0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0,628.90 万元，净资产为 148,

707.11万元；2023年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880.15万元。
（二）南京铧福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MA27D4T035
成立日期：2021年11月9日
法定代表人：梁俊
注册资本：26,550万元人民币
住所：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和燕路408号晓庄国际广场1幢521-A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54,696.81 万元，负债总额为 434,620.99 万元，净资产为 20,

075.82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5.50万元，净利润-6,426.35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总资产为551,647.32万元，负债总额为535,635.62万元，净资产为16,011.70

万元；2023年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1.56万元，净利润-4,064.12万元。

（三）绍兴铧越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MA2D80BA8G
成立日期：2020年1月14日
法定代表人：邵昶魁
注册资本：43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汤公路19号科技楼二楼203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集贸市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酒
店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其65%股权，杭州招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5%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835,097.02万元，负债总额为1,402,439.38万元，净资产为432,

657.64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6,063.73万元，净利润11,176.96万元。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总资产为 1,355,713.91万元，负债总额为 853,758.54万元，净资产为 501,

955.37万元；2023年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16,720.74万元，净利润69,297.73万元。
四、本次增资及借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是为了满足项目的资金需求，从而加快募投项目的开

发建设，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增资及借款完成后，将会为募投项目公司经营提供有力的资
金保障，并增强其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本次增资及借款符合
募集资金使用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3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募
投项目公司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
意见。

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局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

实际建设的需求，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次增资、提供借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公司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

际建设的需求，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次增资、提供借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
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因此，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认为：华
发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局、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使用募
集资金对募投项目公司增资、提供借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际建设的需求，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
资方向。本次增资、提供借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稳步实
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
项目公司增资及提供股东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二三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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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15.8亿元
●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84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635,000,000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8.0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24,45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82,077,181.9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42,372,818.01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618号)，证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2023年10月
24日收到扣除承销保荐费用的募集资金为5,051,556,839.62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管理，并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
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以及公司根

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结合各募投项目的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进行的调整，本次募集资金
计划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

项目名称

郑州华发峰景花园项目

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湛江华发新城市南(北)花园项
目

绍兴金融活力城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总计

项目总投资

3,564,850,000.00
4,856,309,500.00

15,000,000,000.00
19,093,670,000.00
1,500,000,000.00

44,014,829,500.00

调整前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350,000,000.00
750,000,000.0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6,000,000,000.00

调整后拟投入金额

900,000,000.00
1,142,372,818.01

0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5,042,372,818.01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1,181,790,621.24元置换截至2023年10月31日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1,500,000,000.00元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及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预计未来12个月剩余1,597,640,191.58元募集资金暂时不会使用。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在确保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且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8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
超过 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果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届满或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加快
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地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实施。

四、审议程序
2023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8亿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使用期限自董事局
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局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鉴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使用其中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使股东利益最大
化。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并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8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局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有
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8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
局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认为：华发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内容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内容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会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二三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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